
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「研議制定平等法」公聽會 

議程 

日 期：第 1場 112年 4月 18日（星期二） 

    第 2場 112年 4月 21日（星期五） 

時 間：14時至 16時 30分 

地 點：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 A431階梯型會

議廳（臺北市大安區金華街 187號 4樓） 

時間 議程 

14:00-14:05 

（5分鐘） 
主席致詞 

14:05-14:10 

（5分鐘） 
主辦單位說明 

14:10-14:35 

（25分鐘） 
議題一：禁止歧視的特徵 

14:35-15:00 

（25分鐘） 
議題二：禁止歧視的領域 

15:00:15:25 

（25分鐘） 
議題三：歧視的定義 

15:25-15:50 

（25分鐘） 
議題四：例外情形 

15:50-16:15 

(25分鐘) 
議題五：救濟方式 

16:15-16:30 

（15分鐘） 
議題六：其他（政府應採取之促進平等措施等） 

 


